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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09 年 5 月 4 日至 15 日，纽约 
 
 
 

  第三(3)和第四条，序言部分第 6 和第 7 段，尤其是它们与第

三(1)、(2)及(4)条和序言部分第 4 和第 5 段之间的关系(核

安全) 
 
 

  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匈牙利、爱尔兰、荷兰、新

西兰、挪威和瑞典(维也纳十国集团)提交的工作文件  
 
 

  建议草案: 
 

 维也纳十国集团建议筹备委员会同意下列提交审议大会的建议： 

 审议大会： 

 1. 敦促所有试运行、建设或规划核能反应堆或考虑核能方案的会员国成为

《核安全公约》缔约国，并鼓励他们适用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

准和准则以便改进国家核、放射、运输和废物安全基础设施； 

 2. 重申遵守国际安全、安保和环境保护标准进行放射性材料运输符合所有

国家利益，欢迎航运国和沿岸国为解决与安全、保安和紧急准备有关的关切改善

沟通的努力，并鼓励各国使用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服务，以改进其运输做法； 

 3. 强调必须建立有效的早期通知、协助和赔偿责任机制，以免由于核事故

或事件造成人体健康、环境危害和实际经济损失；敦促所有尚未成为《及早通报

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成为公约缔约

国；并鼓励相关国家考虑遵守与核损害责任有关的国际文书； 

 4. 敦促各国成为《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缔约

国，积极推进制定和实施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处理和长期储存解决方案的努力，

并鼓励进一步执行原子能机构的《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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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文件：核安全 
 

1. 维也纳十国集团指出，全球核燃料循环所有活动中表现出的安全记录是和平

利用核能的一个关键因素，需要继续努力以确保将安全文化的所有要素维持在最

佳水平。尽管安全是国家的责任，但国际合作对于交流知识和学习最佳做法也非

常重要。   

2. 维也纳集团申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助于确保国际核安全合作在适当的

防扩散框架内开展。集团承认各个国家本身对其领土或管辖范围内的核设施的安

全负有首要责任，并承认在核安全、辐射防护和废物管理方面有效的国家技术、

人力和监管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3. 维也纳集团强调原子能机构通过其各种安全方案和举措并通过促进这方面

的国际合作对于加强核、辐射、运输和废物安全的重要作用。集团重申各国开发

和改进国家核、辐射、运输和废物安全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4. 维也纳集团赞同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委员会和筹备国际公认的安全要求和

准则的各个委员会的工作。于 2006 年 9 月核准的原子能机构基本安全原则继续

为制定中的安全标准提供一个统一的概念基础。集团欢迎委员会已经开始的审查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总体结构、进行修订并酌情改进基本安全标准的工作。   

5. 维也纳集团欢迎并赞同《核安全公约》并敦促所有正在建设或规划核能反应

堆，或考虑核能方案且尚未采取必要措施成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加入公约。集团

注意到所有当前运行核电站的国家都是公约缔约国。集团注意到 2008 年 4 月举

行的《核安全公约》第四次审查会议的意见，包括在安全方面切勿掉以轻心，强

调监管机构独立的重要性以及应对在培养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方面的各种挑战，

并承认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在突出关键问题和趋势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6. 维也纳集团欢迎原子能机构通过《关于研究反应堆安全的行为准则》并赞同

准则中规定的研究反应堆安全管理指导方针。集团敦促各国在研究反应堆管理方

面适用准则中的指导方针和相关安全标准。集团注意到 2008 年 10 月在维也纳举

行的国际适用准则会议确定了研究反应堆安全方面的若干现有挑战，其中包括设

施老化以及培养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 

7. 维也纳集团赞同原子能机构为加强核电站和研究反应堆营运方面的核安全

所开展的活动。具体活动包括国际同行审查服务，如工程安全审查服务、操作安

全审查小组、国际安全概率评价审查小组、综合监管审查服务、研究反应堆综合

安全评价和安全文化评价审查小组等；并通过技术援助方案向各国监管机构和其

他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提供支助。 

8. 维也纳集团欢迎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执行《环境辐射防护活动计划》，包括成

立环境辐射防护协调组并举行会议，负责促进保护非人类物种相关活动的协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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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子能机构提供执行活动计划方面的咨询。集团鼓励原子能机构和相关国际组

织及利益攸关方进一步合作，促进环境放射防护方面协调一致的国际政策。2008

年6月在挪威卑尔根举行的国际放射生态学和环境放射性大会对这一综合做法表

示支持。 

9. 维也纳集团欢迎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评估和报告电离辐射

照射水平及影响的努力，并欢迎原子能机构对科学委员会的科研成果进行审议。

集团注意到许多国家依赖科学委员会的评估，将其用作评价辐射风险和建立保护

措施的科学基础。   

10. 维也纳集团欢迎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并

支持该理事会随后通过实施该准则的综合行动计划。集团欢迎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核准《放射源进出口指南》，并回顾原子能机构大会曾鼓励各国按照该指南统一

行事。 集团呼吁所有缔约国对该准则和指南作出政治承诺并予以执行。集团欢

迎原子能机构于 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29 日在维也纳总部举行的关于“《放射源安

全与保安行为准则》及其补充文件《放射源进出口指南》的国家执行情况信息交

流”的不限成员名额技术和法律专家会议的成果，并期待定期举行类似会议。 

11. 维也纳集团赞赏原子能机构在废物管理方面的努力，并赞同原子能机构在这

方面通过例如放射性废物处理安全标准、同行审查和技术援助活动等为会员国提

供援助。集团注意到《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缔约国

将于 2009 年 5 月 11 日至 20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届审查会议。集团欢迎在执

行原子能机构《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行动计划》方面的进展。维也纳集团欢迎在

实现乏燃料和高度放射性废料处理和长期储存解决方案方面取得的进展。   

12. 维也纳集团注意到补救遗留的核挑战的重要性，并鼓励原子能机构推动在这

方面正在进行的国际努力。 

13. 维也纳集团注意到下列文书已获得通过：《1997 年修改 1963 年关于核损害民

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的议定书》、《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和《2004 年修改 1960

年核能方面第三者责任巴黎公约议定书》，并鼓励尚未加入上述文书的国家考虑

加入这些文书。   

14. 维也纳集团强调，落实有效的责任机制对投保防范放射性材料海上运输期间

因事故或事件造成人体健康和环境损害以及实际经济损失具有重要意义。集团欢

迎原子能机构国际核责任问题专家组所从事的宝贵工作，包括审查原子能机构核

责任制度的适用情况和范围，并考虑和确定进一步的具体行动来解决该机制的范

围和覆盖方面的缺口。集团注意到国际核责任问题专家组下次会议将于 2009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在维也纳举行。 

15. 维也纳集团确认，核和放射性事件和紧急情况，以及与核和放射性恐怖主义

有关的恶意行为，可能给大片地区带来严重的辐射后果，从而引起发布权威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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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以化解公众和媒体关切的迫切需要，并要求在国际上作出回应。集团敦促尚未

加入《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的所有国家

采取必要步骤加入上述公约。   

16. 维也纳集团欢迎执行原子能机构的《关于加强核和辐射紧急情况的国际准备

和应对系统的行动计划》；期望该计划得到进一步执行，并鼓励采取进一步措施

改善总体国际应急能力，特别是应对运输期间可能发生的事件。集团欢迎成立原

子能机构事件和紧急情况中心，作为原子能机构应对核或放射性事件和紧急情

况、促进改善应急和准备工作的协调中心。 

17. 维也纳集团欢迎原子能机构处理拒绝运输放射性材料问题并成立拒绝运输

放射性材料问题国际指导委员会，以协调国际努力，解决与拒绝运输行为有关的

各种问题。集团欢迎行动计划重点关注促进沟通和培训方面，并敦促秘书处积极

协助指导委员会的工作。集团鼓励与危险货物运输相关的其他机构，包括国际民

用航空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进一步合作。 

18. 维也纳集团重申国际法规定的并反映在相关国际文书中的海上和空中航行

权利与自由，并强调必须开展国际合作，提高国际航行的安全。集团欢迎执行原

子能机构的《运输放射性材料安全行动计划》，对利用原子能机构运输安全评估

服务的国家表示赞扬，并鼓励其他国家利用运输安全评估服务，并改善运输做法。

集团申明，按照国际安全、安保和环境保护标准从事放射性材料的海上及其他方

式的运输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根据国际法，各国都有义务保护和维护海洋环境。   

19. 集团注意到各种关切问题，涉及海上运输放射性材料期间有可能发生事故或

事件，以及必须保护人民、人的健康和环境，并防范因事故或事件而造成国际法

界定的实际经济损失。集团欢迎一些航运国家和营运商的做法，即在运输放射性

材料前向有关沿岸国及时通报情况和作出答复，以处理安全与安保方面的关切问

题，包括应急准备。集团欢迎航运国和有关沿岸国在原子能机构参与下就沟通问

题展开非正式讨论，注意到在原子能机构参与下举行进一步讨论的意向，并期望

逐渐了解和处理沿岸国和航运国的关切问题。集团还欢迎相关航运国和沿岸国就

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双边讨论。 

 


